
东北师范大学 2024 年澳门保送生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东北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首批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

“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位于吉林省长春市，本科招生专业分布在自由校区和

净月校区。

二、保送条件

按照 2024年中国内地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要求执行。

三、报名、考核和录取

符合条件的考生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统一组织报名。考

核的时间、地点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确定并在其网站上公布，

考核采用面试形式。经我校考核合格者，我校将根据学生志愿确定拟录取专业，

经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办理完成录取手续后正式录取。

四、招生专业

专业（类） 专业类别 科类 学制 说明

汉语言文学 师范 文史 四年

历史学 师范 文史 四年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普通 文史 四年 含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哲学专业

心理学 师范 理工 四年

计算机类 普通 理工 四年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

教育技术学、图书馆学专业

物理学类 普通 理工 四年
含物理学、材料物理、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专业

化学 师范 理工 四年

生物科学类 普通 理工 四年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专业

地理科学类 普通 理工 四年
含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

理信息科学专业

教育学类 师范
文理

兼招 四年 含小学教育、学前教育、教育学专业

英语 师范
文理

兼招 四年



日语 师范
文理

兼招 四年

俄语 师范
文理

兼招 四年

德语 师范
文理

兼招 四年

经济学类 普通
文理

兼招 四年
含经济学、金融学、市场营销、会计学、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新闻传播学类 普通
文理

兼招 四年 含新闻学、广告学专业

说明：具体招生名额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公布为准，如遇专业调整以

学校实际情况为准。

五、其他

1．我校于 7月份为录取新生邮寄发放《录取通知书》，录取新生持《录取通

知书》入学报到。

2．入学报到后，我校将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和身体检查；身体检查按照教

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不符合体检要求的，取消入学资格，专业受限者商转

其他专业。对复查不合格或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取消入

学资格；已经报到入学的，取消学籍。

3．澳门保送生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和《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条例》

等进行管理。对于在规定年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要求的本科毕业生颁发东北师

范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学校授予其学士学位。

4．澳门保送生与内地学生一起就读，收费标准与内地学生相同。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号

邮编：130024

电话：86-431-85098500

网址：http://zsb.nenu.edu.cn

邮箱：zsb@ne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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